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4年部门预算公开文字说明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一所石油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1997年，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2006年，成为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学校校园总面积496.5亩。现设有11个学院（部）以及4个直属研究院；拥有11个博士授权的一级学科，45个博士点，10个博士后流动站；33个硕士授权的一级学科，151个硕士点；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工程硕士授权点涵盖20个工程领域。学校现有27个本科专业。在校全日制本科生7515人、硕士研究生5363人、博士研究生1023人、留学生613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6695人，网络教育本专科生20322人。现有教职工1284人，专任教师842人；离退休教职工434人。在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70.9%。教授232人，副教授26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93人。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双聘院士5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4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7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0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5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全国优秀教师4人，入选“新（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7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5人。
 学校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科研水平。石油石化学科研究领域优势突出，在油气成藏与分布、油气井工程、重质油加工、油气储运、石油石化装备等10多个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和特色技术；非常规油气、新能源等新兴研究领域快速发展。“十二五”以来，学校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563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共10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0余项。 
二、2014年预算报表及情况说明（报表见附件）
（一）收人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2014年预算总收入264033.66万元（含上年结转95300万元），比上年收入预算增加20145.0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增加7426.03万元，事业收入增加12031万元，其他收入增加688万元。上年结转主要是科研在研项目历年累计结转， 2013年预算编制口径中没有要求填列上年结转数，而2014年预算编制口径要求编制。
我校2014年预算总支出264033.66万元（含结转下年100000万元），比上年支出预算增加13265.03万元，其中教育支出增加13164.4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减少465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增加18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385.57万元。结转下年是对在研科研项目历年累计结转的预计数，2013年预算编制口径中没有要求填列结转下年数，而2014年预算编制口径要求编制。
（二）收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2014年收入预算168733.6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7003.66万元，占34%；事业收入100000万元，占59%；附属单位缴款1300万元，占1%；其他收入10430万元，占6%。事业收入包括科研事业收入和教育收费收入，其中：科研事业收入65000万元，占当年预算收入的38%，主要是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教育收费35000万元，占当年预算收入的21%，主要是收取的学费、培养费、住宿费等收入。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2014年支出预算164033.66万元，其中，教育支出158658.75万元，占97%；科学技术支出1825万元，占1%；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5万元，占0.02%；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60万元，占0.22%；住房保障支出3189.91万元，占1.76% 。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2014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7003.66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7246.03万元，增长15%。其中：
1、高等教育（2050205），2014年预算52832.66万元，比上年增长17%。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中按照生均定额拨付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增加，项目支出中新增硕士博士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专项经费和中央高校发展长效机制补助经费。
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14年预算1280万元，比上年减少38%。主要原因是2014年没有设备购置预算。
3、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2200120），2014年预算300万元，比上年增长67%。主要原因是2014年申请的项目增加一个，故支出增加。
4、住房保障支出（221），2014年预算2071万元，比上年增长5%。此项拨款根据单独上报的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填列，增长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支出增加。
三、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其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
3、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205）：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
（1）普通教育（20502）：反映各类普通教育支出。
（2）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206）：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1）基础研究（20602）：反映从事基础研究、近期无法取得使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支出、专项科学研究支出，以及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的支出。
（2）机构运行（2060201）：反映从事基础研究、近期无法取得使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3）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反映国家（重点）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4）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699）：反映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5）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69999）：反映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3、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20）：反映政府用于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震、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1）国土资源事务（22001）：反映国土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2）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2200120）：反映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统筹安排使用的通知》规定用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221）：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1）住房改革支出（22102）：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2）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3）提租补贴（2210202）：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4）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固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5、基本支出：主要是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6、项目支出：是中央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有关事业发展专项计划、专项业务费、大型修缮、大型购置、大型会议等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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